附件1：

2011年度区直部门目标责任分解书
部门名称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11年  月  日

	类别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目标值
	目标来源（凡属财政预算专项资金的，要特别标注资金额度）
	责任处室
	责任人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2 ：
多部门配合完成工作目标责任分解表
	工作项目

及目标
	

	关键步骤
	行动方案（计划）
	时间

节点
	配合

部门
	主要工作任务
	时间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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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牵头部门签字
	
	配合部门相关处室签字（章）
	


填表说明
1.填报范围：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才能完成的重点项目、重点工程、重点工作填写本表，由牵头部门负责填报。
2.牵头部门必须与需要配合的部门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后，才能填写本表，并且需要配合部门相关处室签字（章）确认后才能上报。对于无法协调的，可以书面申请自治区绩效办协调。

3.按项目填报，一个项目一张表。设计重点项目的各部门必须填写，如不填写，年底考评时如遇目标不完成只追究本部门责任；本表预留空行不够可以自由增加。

4.对于出台政策或只需要财政拨款的工作项目不必填写。

5.“工作项目及目标”栏只需将工作目标申报表中相关工作项目和工作目标带入即可。（要在工作目标申报表中显著标识）

6.“关键步骤”栏：是指为了完成年度工作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关键工作过程环节，如立项、规划土地、环评等。用精炼的文字表达，按照工作程序顺序填写。

7.“行动方案（计划）”：是指本步骤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任务，必须按项目化管理要求填写，明确做什么、怎么做、做到什么程度等。

8.“时间节点”是指完成该阶段所有工作任务的最后时间节点，按照总目标要求，考虑工作复杂程度，倒排时间点，要求精确到某月某旬/周。

9.“配合部门”是指在本阶段工作中需要外部协助的其它厅（局）名称，可以填写多个。

10.“主要工作任务”指的是所需配合部门应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。

11.“时间要求”是指配合部门完成配合任务的截止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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